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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4「政府防疫注射计划」的合资格组别人士 

2023/24「政府防疫注射计划」会继续为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免费提供以下疫苗接种：  

甲) 合资格组别人士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流感疫苗); 及 

乙) 65 岁或以上合资格长者接种肺炎球菌疫苗 

2023/24「政府防疫注射计划」将于10 月 5 日开展。各个组别的合资格人士将会分阶段接种疫苗 (详
情请见下表)。 
 

甲) 季节性流感疫苗(流感疫苗)接种 

根据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科学委员会)的建议，政府于 2023/24 季度为符合下列资格的人士提
供免费流感疫苗接种。 

(其他人士若符合资格可透过「疫苗资助计划」注 1 获资助接种流感疫苗。请向家庭医生查询接种流感
疫苗的需要及详情。)  
 

 

科学委员会建议的 

优先组别 

 

2023/24「政府防疫注射计划」免费 

接种流感疫苗的合资格组别人士 

2023/24 季度服务提供商 

由 2023 年 10 月 5 日开始 

提供疫苗接种服务 
(注明日期的组别除外) 

1. 孕妇 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综援)或持有

有效医疗费用减免证明书(减免证明

书)注 2 的孕妇 

 卫生署 : 母婴健康院 

(为现有接受服务人士) 

 

 医管局 : 医院的产前专科 

门诊 (为覆诊孕妇) 

2. 居于护理院舍的人士 居于安老院舍的院友  到诊注册医生 

(卫生署会与院舍作出安排) 
居于残疾人士院舍的院友 

3. 50 岁或以上人士 65 岁或以上香港居民(以出生年份计

算) 
指定公营诊所的现有病人/ 接
受服务人士/ 会员： 

 医管局：专科门诊诊所、选

定普通科门诊诊所 (详情请

参阅医院管理局的专页，

请按此) 
 

 卫生署：长者健康中心、胸 

肺科诊所、特别预防计划治 

疗中心、专业发展及质素保 

证服务诊所、美沙酮诊所、

社会卫生科或皮肤科诊所 

其他没有预约的长者： 

 医管局  : 选定普通科门诊诊

所(2023年10月24日开始) 

(详情请参阅医院管理局的

专页，请按此) 
 

 卫生署 : 14间指定长者健

康中心 (附件 1) 
(2023年10月24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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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委员会建议的 

优先组别 

 

2023/24「政府防疫注射计划」免费 

接种流感疫苗的合资格组别人士 

2023/24 季度服务提供商 

由 2023 年 10 月 5 日开始 

提供疫苗接种服务 
(注明日期的组别除外) 

 

50 岁至未满 65 岁(以出生年份计算) 
领取综援或持有有效减免证明书注 2

 

 医管局：选定普通科门诊

诊所  (详情请参阅医院管理

局的专页，请按此) 

4. 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士 未满 65 岁(以出生年份计算)领取综

援或持有有效减免证明书注 2，有高风

险情况#并属于指定公营诊所的现有

病人/ 接受服务人士 

 医管局：专科门诊诊所、选

定普通科门诊诊所 (详情请

参阅医院管理局的专页，

请按此) 

 

 卫生署：胸肺科诊所、特别

预防计划治疗中心、专业发

展及质素保证服务诊所 

领取伤残津贴并属于指定公营诊所的

现有病人/ 接受服务人士 

 医管局：专科门诊诊所、医

院(为住院病人提供服务)、

选定普通科门诊诊所 (详情

请参阅医院管理局的专

页，请按此) 

 

 卫生署：母婴健康院、胸肺

科诊所、特别预防计划治疗

中心、专业发展及质素保证

服务诊所、社会卫生科或

皮肤科诊所 

18 岁至未满 50 岁领取综援标准金额

类别为「残疾程度达 100%」或「需

要经常护理」
注 3，并属于指定公营诊

所的现有病人/ 接受服务人士 

 医管局：专科门诊诊所、医

院(为住院病人提供服务) 、
选定普通科门诊诊所 (详情

请参阅医院管理局的专

页，请按此) 
 

 卫生署：胸肺科诊所、特别

预防计划治疗中心、专业发

展及质素保证服务诊所、社

会卫生科或皮肤科诊所 

智障人士并属于指定公营诊所的现有

病人/ 接受服务人士 

 医管局：专科门诊诊所、医

院(为住院病人提供服务)、
选定普通科门诊诊所 (详情

请参阅医院管理局的专

页，请按此) 
 

 卫生署：母婴健康院、胸肺

科诊所、特别预防计划治疗

中心、 专业发展及质素保

证服务诊所、社会卫生科

或皮肤科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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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委员会建议的 

优先组别 

 

2023/24「政府防疫注射计划」免费 

接种流感疫苗的合资格组别人士 

2023/24 季度服务提供商 

由 2023 年 10 月 5 日开始 

提供疫苗接种服务 
(注明日期的组别除外) 

 

智障人士并属于指定智障人士服务机

构接受服务人士 

 到诊注册医生(卫生署会与

有关机构作出安排) 

有高风险情况#或需要长期服用亚士匹

林的儿科门诊病人 

 医管局 : 专科门诊诊所 

有高风险情况#的医管局住院病人(包
括儿科病人) (如疗养院、老年精神

科、精神科或智障病院的病人) 

 医管局医院 

5. 医护人员  在卫生署、医管局、护理院舍（长者

或残疾人士）、留宿幼儿中心或其他

政府部门工作的医护人员 

 医护人员 (包括安老院舍和残疾人

士院舍的护理人员) 

 

 由相关机构安排 

(卫生署: 2023 年 9 月 21 日
开始) 
(医管局: 2023 年 9月 21 日开

始) 

6. 年龄介乎 6 个月至未

满 18 岁的儿童及青

少年 

年龄介乎 6 个月至未满 18 岁，并来 

自综援家庭或持有有效减免证明书
注 2

 

的儿童 

 医管局：选定普通科门诊诊

所 (详情请参阅医院管理局

的专页，请按此) 
 

 6 个月至未满 6 岁；或满 6 岁仍

就读幼儿园/ 幼儿中心 
 

 6 岁至未满 18 岁；或满 18 岁仍

就读中学  

 卫生署 :  母婴健康院 (有关

人士可向母婴健康院查询) 
 

 卫生署 : 学生健康服务中心  

(有关人士可于2023年10月

5日起 致电学生健康服务 

2856 9133 查询及预约) 

就读参与 2023/24 季节性流感疫苗学

校外展 (免费) 的学校学童 

 疫苗外展接种队（由卫生署

或透过公私型合作） 

7. 家禽业从业员 家禽业从业员或须从事屠宰家禽行动

的人员 

 医管局 : 选定普通科门诊

诊所(通过相关机构内部安

排) (2023 年 10 月 30 日开

始) 

8. 从事养猪及屠宰猪只

行业的人士 

从事养猪及屠宰猪只行业的人士  医管局 : 选定普通科门诊

诊所(通过相关机构内部安

排) (2023 年 10 月30 日开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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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肺炎球菌疫苗注射 

根据科学委员会于 2016 年的建议，由 2017-18 季度开始，政府为 65 岁或以上(以出生年份计算) 符合 

「政府防疫注射计划」的合资格香港居民，提供以下免费肺炎球菌疫苗接种： 

 从未接种过肺炎球菌疫苗的合资格长者： 

 应接种一剂十三价肺炎球菌结合疫苗 (十三价疫苗)，一年后再接种一剂二十三价肺炎球菌多醣
疫苗 (二十三价疫苗)； 

 已接种过肺炎球菌疫苗的合资格长者： 

 已接种过二十三价疫苗的长者，应在上一次接种二十三价疫苗一年后补种一剂十三价疫苗: 或 

 已接种过十三价疫苗的长者，应在上一次接种十三价疫苗一年后补种一剂二十三价疫苗。 

(其他 65 岁或以上香港居民若符合资格可透过「疫苗资助计划」注 1 获资助接种肺炎球菌疫苗。请向家
庭医生查询接种肺炎球菌疫苗的需要及详情。) 

 

2023/24「政府防疫注射计划」 

免费接种肺炎球菌疫苗的合资格组别人士 
2023-24 季度服务提供商 

1.  居于小区有高风险情况#的长者并属于指定公营

诊所的现有病人/ 接受服务人士/ 会员 

 医管局：专科门诊诊所、选定普通科门诊

诊所  (详情请参阅医院管理局的专页，

请按此) 
 

 卫生署：长者健康中心、胸肺科诊所、特

别预防计划治疗中心、专业发展及质素保

证服务诊所 

2.  居于小区領取综援或持有有效减免证明书注 2 的

长者（不論是否有高风险情况#） 

 医管局：选定普通科门诊诊所 (详情请参

阅医院管理局的专页，请按此) 

 
 卫生署：长者健康中心 (只限会员) 

3.  所有居于安老院舍的院友或居于残疾人士院舍

的长者院友（不論是否有高风险情况#） 

 到诊注册医生 

(卫生署会与院舍作出安排) 

4.  医管局有高风险情况#的长者住院病人（如在療

养院、老年精神科、精神科或智障病院住院） 

 医管局医院 

 

# 在 2023/24「政府防疫注射计划」下，符合参与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球菌疫苗的高风险情况如下： 

 曾患侵入性肺炎球菌病、脑脊液渗漏或装有人工耳蜗； 

 长期心血管疾病（高血压而没有并发症除外）、肺病、肝病或肾病； 

 新陈代谢疾病包括糖尿病或肥胖（体重指數 30 或以上）； 

 免疫力弱（因情况如无脾、人類免疫力缺乏病毒感染/ 艾滋病或癌症/ 類固醇治療引致）； 及 

 长期神经系统疾病致危及呼吸功能、难于处理呼吸道分泌物、增加異物入肺风险或欠缺自我照顾能
力。 

 

符合接种流感疫苗的高风险情况亦包括 : 

 长期接受阿士匹林治疗的儿童和青少年(6 个月至 18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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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2023/24「疫苗资助计划」中可获资助接种流感疫苗群组为：香港居民包括孕妇、50 岁或以上人
士、年龄介乎 6 个月至未满 18 岁的儿童及青少年或就18岁或以上就读香港中学的学生、智障人士、
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及 18 岁至未满 50 岁领取综援标准金额类别为「残疾程度达 100%」或「需要
经常护理」的人士。 
2023/24「疫苗资助计划」中可获资助接种肺炎球菌疫苗为：65 岁或以上的香港居民。 
 (有关「疫苗资助计划」的详情，请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17980.html。）  

注 2 减免证明书 = 社会福利署签发的医疗费用减免证明书 

注 3 医护人员可参照以下标准，接受该组别人士的资格。在一些情况下，综援受助人可能需要在卫生

署诊所签署声明书。 

医护人员可参考以下 100%残疾程度的定义: 

甲) 肢体残障或双目失明 

(i) 失去四肢其中之二的功能 

(ii) 失去双手或全部十只手指的功能 

(iii) 失去双足的功能 

(iv) 双目完全失明 

(v) 全身瘫痪 

(vi) 下身瘫痪 

(vii) 因疾病、残疾以致长期卧床 

(viii) 听觉极度受损 

(ix) 其他任何情况包括器官残障以致身体全部残疾 

乙) 心智机能上严重缺陷 

7. 脑器官病症狀 

8. 智障 

9. 精神病 

10. 神经官能病 

11. 性格失常 

12. 其他任何情况而导致失去全面心智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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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项： 

3. 请带备香港居民身分证明文件及所有疫苗接种记录 (接种卡)前往接种疫苗。 

4. 以下人士必须出示其证明文件： 
 

人士 所需证明文件 

持有有效医疗费用减免证明

书人士 
社会福利署签发的医疗费用减免证明书（只限医疗费用减
免期内接种疫苗） 

满 6 岁仍就读幼儿园 / 幼儿中
心的儿童 

学生证或学生手册 满 12 岁仍就读小学的儿童 

满 18 岁仍就读中学的青少年 

智障人士 残疾人士登记证(注明「智障」或「弱智」) 

领取伤残津贴人士 
社会福利署签发给津贴受惠人或其家长/监护人的伤残津贴
批准信（只限于发放津贴期内接种疫苗） 

 

如欲获取更多有关「政府防疫注射计划」信息，请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站内的专题网页：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17980.html 

就有关卫生署的疫苗接种服务的查询，请致电卫生署热线 2125 2125；有关医管局的服务，请致电 

医管局热线 2300 6555。 

 

卫生署 

卫生防护中心 

2023 年 9月 



 

附件 1 
2023/24「政府防疫注射计划」 

14 间卫生署辖下指定长者健康中心 
  

 

区域 中心 地址 

 

 

香港岛 

西营盘长者健康中心 香港皇后大道西 134 号西营盘赛马会分科诊疗所6 字楼 

筲箕湾长者健康中心 香港筲箕湾柴湾道 8 号筲箕湾赛马会诊所地下 

香港仔长者健康中心 香港仔水塘道 10 号香港仔赛马会诊所 B 座地下低层 

湾仔长者健康中心 香港湾仔轩尼诗道 130 号修顿中心二字楼 

 九龙 

 

 

 

 

蓝田长者健康中心 九龙蓝田碧云道 223 号蓝田小区综合大楼地下 

南山长者健康中心 九龙石硖尾南山邨南尧楼地下 

 

 

 

 

 

新界 

东涌长者健康中心 大屿山东涌富东街 6 号东涌健康中心 2 座1字楼 

葵盛长者健康中心 新界葵涌葵叶街葵盛东邨盛和楼地下及一楼 

石湖墟长者健康中心 
新界上水石湖墟马会道 108-130 号石湖墟

赛马会诊所一字楼 

将军澳长者健康中心 新界将军澳宝琳北路 99 号将军澳赛马会诊所地下 

沥源长者健康中心 新界沙田沥源街 9 号沥源健康院 3 字楼 

荃湾长者健康中心 新界荃湾沙咀道 213 号戴麟趾夫人分科诊疗所 B 座地下 

屯门湖康长者健康中心 新界屯门湖康街2号屯门湖康诊所地下 

元朗长者健康中心 新界元朗西菁街 26 号元朗容凤书健康中心地下 

注意事项： 

3. 会员 ----------- 请带备香港身份证、持有的疫苗（包括新冠疫苗）接种记录及会员手册到所属的 

长者健康中心接种疫苗 

4. 非会员 --------- 请带备香港身份证、持有的疫苗（包括新冠疫苗）接种记录、主要病历数据、有 

关敏感的记录，并提供联络电话和地址 

 


